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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6高普考考前必讀(一)

發布日期: 2017-06-27

內文

◎需用土地人因興辦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規定之事業，穿越私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致逾越所

有權人社會責任所應忍受範圍，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而不依徵收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徵收地

上權者，土地所有權人得否請求需用土地人向主管機關申請徵收地上權？

【解答】

土地徵收條例第57條第1項規定，需用土地人因興辦第3條規定之事業，需穿越私有土地之上空

或地下，得就需用之空間範圍協議取得地上權，協議不成時，準用徵收規定取得地上權。但應

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方法為之。又，同法條第2項規定，前項土地因事業之興辦，致不能為

相當之使用時，土地所有權人得自施工之日起至完工後一年內，請求需用土地人徵收土地所有

權，需用土地人不得拒絕。

前揭土地徵收條例第57條第2項雖賦予土地所有權人請求徵收之權，然該條項係就公路等設施

穿越土地上空或地下致該土地不能為相當使用所設。倘土地僅有價值減損，但未達於不能為相

當使用之程度，則無該條項之適用。且土地所有權人依該條項規定得請求徵收者，係土地所有

權，而非地上權。故於土地遭公路等設施穿越但尚未達於不能為相當使用之程度者，其所有權

人尚無從依該條項請求徵收地上權。又該條第1項雖規定需用土地人得就需用之空間範圍，以

協議方式或準用徵收之規定取得地上權，但並未規定土地所有權人得主動請求需用土地人向主

管機關申請徵收地上權（司法院釋字第747號解釋理由書）。

爰此，司法院釋字第747號之解釋重點如下：

憲法上財產權保障之範圍，不限於人民對財產之所有權遭國家剝奪之情形。國家機關依法行使

公權力致人民之財產遭受損失（諸如所有權喪失、價值或使用效益減損等），若逾其社會責任

所應忍受之範圍，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者，國家應予以合理補償，方符憲法第15條規定人民財

產權應予保障之意旨（司法院釋字第440號解釋參照）。國家如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民自得請

求合理補償因喪失所有權所遭受之損失；如徵收地上權，人民亦得請求合理補償所減損之經濟

利益。



按徵收原則上固由需用土地人向主管機關申請，然國家因公益必要所興辦事業之設施如已實際

穿越私人土地之上空或地下，致逾越所有權人社會責任所應忍受範圍，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

卻未予補償，屬對人民財產權之既成侵害，自應賦予人民主動請求徵收以獲補償之權利，以實

現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

需用土地人因興辦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規定之事業，穿越私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致逾越所有

權人社會責任所應忍受範圍，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而不依徵收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徵收地上

權者，土地所有權人得請求需用土地人向主管機關申請徵收地上權。

土地徵收條例第11條及第57條第1項，未就土地所有權人得請求需用土地人向主管機關申請徵

收地上權有所規定，與上開意旨不符。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一年內，基於本解釋意

旨，修正土地徵收條例妥為規定。逾期未完成修法，土地所有權人得依本解釋意旨，請求需用

土地人向主管機關申請徵收地上權。

註：為因應公務人員高普考試，下週之專文【考前

必讀(二)】提前至7月5日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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